钦州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成立西部陆海

新通道钦州至防城港铁路增建二线

工程项目征拆工作专班的通知

钦政办函〔2022〕36号
钦南区、钦北区人民政府，市直及驻钦各有关单位：

为加快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至防城港铁路增建二线工程建设，市人民政府决定成立西部陆海新通道钦州至防城港铁路增建二线工程项目征拆工作专班。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林海波  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谢立品　副市长

副组长：覃  耿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黄立和　市人民政府副秘书长

王廷智　市自然资源局局长

何惠贤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邹满丽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刘  佐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肖利富　钦南区区长

邓洁丽　钦北区区长

成  员：韦  毅　市公安局副局长

李自荣　市发展改革委副主任

陈立伟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

梁  彬　市财政局副局长

何  健　市自然资源局副局长

陈劲松　市生态环境局总工程师

彭  哲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总工程师

周祥海　市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邓  敏　市水利局副局长

黄锐南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副局长

陈洪珊　市审计局副局长

罗  岽　市林业局副局长

黄定彬　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

李  柯　市行政审批局副局长

黄永平　钦州通管办常务副主任

李球发　钦州供电局副总经理

杨  俊　钦南区副区长

黄良先　钦北区副区长 

工作专班负责项目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的总体协调和组织落实，负责按建设项目用地计划要求，完成征地拆迁安置任务。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局，负责工作专班日常工作。办公室主任由王廷智同志兼任，副主任由何健同志兼任，办公室成员根据工作需要从市自然资源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钦南区、钦北区人民政府等单位抽调。

二、成员单位职责

市自然资源局：负责督促钦南区、钦北区及时受理和完成铁路建设用地申报工作，做好项目用地预审，及时审查项目建设用地并按照规定报送上级审批；跟踪自然资源部用地审批情况；督促指导钦南区、钦北区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开展集体土地征收工作，指导并参与项目征地拆迁安置重要政策制定；会同设计单位、项目管理机构与相关产权单位开展电力线路、电信光缆、广电线路及管线迁改框架协议签订等工作。

市公安局：负责打击破坏工程建设、扰乱社会治安违法犯罪行为，依法督促检查项目业主、施工单位加强对爆破物品的日常使用和管理，维护安全有序的施工环境。

市财政局：负责执行经批复的年度财政预算，依法依规加强对铁路建设预算资金的监管。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负责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审核工作；协调落实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措施等问题，指导钦南区、钦北区做好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工作。

市生态环境局：负责协调征地拆迁安置过程中出现的环境保护有关问题。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项目建设涉及主城区和滨海新城范围内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指导、监督钦南区、钦北区范围内其他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

市交通运输局：负责监督检查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用包干协议执行情况和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进展情况；加强与铁路部门沟通衔接，及时研究提出解决项目建设突出问题的意见建议；协调解决与公路交叉有关问题。

市水利局：负责水资源保护、水利设施协调指导工作。

市文化广电体育旅游局：负责对钦州段项目涉及文物开展抢救性保护及协调指导工作。

市审计局：负责对项目征地拆迁安置资金使用情况的审计监督。

市林业局：负责协调项目建设使用林地有关问题。

市行政审批局：负责办理林地使用审批手续。

钦州通管办：负责协调项目建设涉及通信线路迁改工作。

钦州供电局：负责协调项目建设涉及供电线路迁改工作。

钦南区、钦北区人民政府：钦南区、钦北区是项目征地拆迁安置工作的责任主体，具体负责辖区内集体土地征收、房屋搬迁、补偿、安置工作；项目建设涉及本辖区（除主城区和滨海新城范围外）的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工作；调查核实征地拆迁安置实物量，并依法核算征地拆迁安置补偿费用；本辖区内征地拆迁安置验工计价工作；配合项目业主做好铁路建设用地涉及的电力、广电、通信、给排水、输油输气等各类管线及设施迁改工作；研究制定被征地农民社会保障实施方案；完成与项目征地拆迁安置相关的其他事项。

三、工作要求

（一）强化组织领导。各成员单位要高度重视，根据单位职责和任务要求，严格落实工作责任。钦南区、钦北区参照成立相应工作专班，落实专人负责，确保工作任务在要求时限内完成。

（二）加强沟通协调。各成员单位要加强沟通协调，建立每月信息沟通、每季度会商决策的工作机制，定期研究项目推进情况，协调解决工作推进中出现的问题，确保工作任务按计划推进。

（三）加强信息报送。各责任单位每月28日前要将项目进展情况和工作开展情况报送市自然资源局，市自然资源形成综合报告报市人民政府。

2022年10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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